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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科技奖评审纪律“二十条”》公布。

国家科技奖评审纪律“二十条”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生命线。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》《科学技术活动违
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》《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《国家科学技术
奖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规定》等文件均规定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评审工作正
常秩序、对评审结果施加倾向性影响，不得以贿赂、利益交换等不正当手段谋求获奖资格，不得
利用组织、承担评审相关工作之便参与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安排。为进一步净化评奖风气
，强化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公正性和严肃性，特重申、强调以下评审工作纪律。

一、评审组织者应当忠于职守，严守纪律，清正廉洁，誓当奖励荣誉维护者

（一）不得为候选者“打招呼”“跑找要”提供帮助和便利。

（二）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评审专家施加倾向性影响。

（三）不得泄露专家名单、评审意见、异议调查处理过程及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。

（四）不得为提名者、候选者修改提名和答辩等材料。

（五）不得打探非自身工作职责需要的评审相关信息。

二、提名者应当认真履责，公正严肃提名，严格审核把关，竞当诚信风尚引领者

（六）不得违反《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》，违规提名或者做无原则提名。

（七）不得玩忽职守，对候选者及其提名材料的把关审核敷衍应付。

（八）不得协同或者包庇候选者弄虚作假，对重大问题隐匿不报。

（九）不得协助、纵容、包庇候选者“打招呼”“跑找要”，干扰评审秩序和影响评审工作。

（十）不得推诿、拖延、干扰异议调查处理，或者提出不负责任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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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候选者及所在单位应当恪守科研道德，客观、真实、准确提供材料，诚信参评，争当诚实守
信践行者

（十一）不得夸大成果水平和应用情况，隐瞒技术风险，提供虚假材料。

（十二）不得剽窃、侵占他人成果，在完成人排序等方面侵犯他人合法权益。

（十三）不得直接或者委托、暗示其他机构、人员实施“打招呼”“跑找要”干扰评审。

（十四）不得在异议调查处理中藏匿、销毁、伪造证据，阻止他人举报或者提供证据，打击报复
举报人，拒不配合调查或者从事其他妨碍调查工作正常进行的行为。

（十五）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，诋毁、贬低其他候选者和评审专家。

四、评审专家应当公道正派，独立、公平、公正做出负责任的评价，勇当守正扬清示范者

（十六）不得接受、参与或者包庇请托，投感情票、单位票、利益票，或者串通他人投票、表决
。

（十七）不得利用学术地位和声望压制不同学术观点，向其他评审专家施加倾向性影响。

（十八）不得违反评审回避要求，隐瞒利害关系或者利益冲突。

（十九）不得敷衍塞责，应付评审，或者委托他人代替打分、投票等。

（二十）不得协助、包庇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异议调查处理、现场考察等活动中弄虚作假，做出
不公正的评价。

凡有违反上述评审工作纪律的，一经查实，对评审组织者给予相应党纪政务处分，涉嫌犯罪的，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对提名者、候选者、评审专家，视事实、情节、后果和影响，依规给予
通报批评、立即取消参评资格、暂停2至10年直至取消其参与国家科技奖励相关活动资格、记入
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实施联合惩戒等处理，并由相关责任人所在单位或者相关责任单位
主管部门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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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

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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